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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引入外生模仿率，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产品质量升级联系起来，从理论层面证明二

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结合我国制造业经济数据，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整体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制造业出口产品

质量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进一步，按制造业技术升级路径将样本进行分组估计发现，资本密集型

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倒 U 型关系仍然存在，但在技术密

集型产业中则表现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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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就要加快经济转型与结构升级，

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升产品质量，充分释放质量红利。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会大大增加我国产

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1］。2008 年以来

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制造业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

90%以上，说明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中国制造 2025》作为国家层面长期战

略性规划也提出必须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提升产品质量关键在于增强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影响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那么，知识产权保护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

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在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间，知识产权保护对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

异性? 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中国加速产品质量升级提供理论思路和经验依据。
提高产品质量首先需要明晰其影响因素，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影响产品质量的相关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Falvey ＆ Kierzkowski［2］ 强调一国产品质量主要受该国资本密集度的影响。Ver-
hoogen［3］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可以起到改善产品质量的作用。随后 Henn et al．［4］分析了 1962—
2010 年 178 个国家产品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结论。高越和李荣林［5］考察了国际市场竞争对中国出口

产品质量的影响，指出竞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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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6］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也有一些学者从外

商直接投资的角度讨论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问题，Harding ＆ Javorcik［7］发现 FDI 正向影响发展中国

家出口产品质量，但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作用方向不确定。李坤望和王有鑫［8］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 1999—2007 年 26 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结果表明，FDI 可以提升我国出

口产品质量。李怀建和沈坤荣［9］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来自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显示，关税与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正相关，若把产品质量升级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特殊成分，那么关税也会正向

影响产品质量升级［10-12］。Amiti ＆ Khandelwal［13］从实证出发，分析进口关税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得出过低关税会导致产品质量升级会背离质量前沿的结论。殷德生等［14］将企业异质性和产品质量

因素纳入到贸易均衡框架下，分析了贸易成本、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表明，贸易开放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间产品质量提升，并且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升级

具有资本偏向性，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技术偏向性的特点。
以上相关研究主要从企业外部因素进行展开，而最终决定产品质量的是企业内在的技术水平。

Grossman ＆ Helpman［15］在具有垂直创新的增长模型［16］基础上，构建了质量阶梯模型，指出企业可以

通过创新研发提升产品的生产技术，进而提高产品质量。王明益［17］从理论上推导出内、外资企业技

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并利用实证检验了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考

虑到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技术落后者自然会对技术领先者进行模仿，这时就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来

维护技术领先者的权益。然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Glass ＆ Wu［18］的研究表明，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增加了创新回报，但由于长期竞争者数量减少，

创新速度减慢，不利于产品质量提升。Kiedaisch［19］则认为，完全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模仿发生的概

率，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均创新率，从而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已有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产品质量升级影响的研究，而国内鲜有文献考察

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为此，本文在 Segerstrom［20］模型基础上，尝试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考察产品

质量升级问题。首先，我们强调当一个新产品被发明后存在一个外生的模仿率使其成为被模仿目

标; 其次，质量领导者支付一部分费用为新产品申请专利保护，以获得排他性产权; 最后，通过 Ber-
trand 价格竞争机制获得质量领导者利润函数，进一步利用质量领导者的贝尔曼方程，数理演绎了知

识产权保护与产品质量升级之间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中国制造业中 25 个细分行业 2004—
2011 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

二、理论模型

本文沿用 Segerstrom［20］ 的分析框架，假定经济体中的产业 ω 是连续的，ω∈［0，1］。每个产业生

产的产品都有一个质量阶梯，即相邻两次改进后产品质量间隔 λ( λ ＞ 1) 。每种产品的潜在质量沿着

阶梯服从等比分布，设定每种产品初始质量为 1。那么，经过 j 次质量改进后的产品质量可表示为 λ j。
对于任一产业中存在两类生产者，质量领导者和进入者。在真实世界中，产品质量的改进大多数都是

由质量领导者完成的。因此，我们假定创新发生在质量领导者中，进入者作为次优质量产品生产者，

对高质量产品进行模仿，二者生产的产品相差一个质量阶梯。
假设代表性家庭规模以 n ＞ 0 速度增长，每个家庭成员提供一单位劳动。L( 0) 是初始时刻经济

体中总人口数，将其标准化为 1。代表性家庭终生效用函数采用的形式为:

U = ∫
∞

0
e－ ( ρ－n) t lnu( t) dt ( 1)

其中，ρ 为折现因子，n 为人口增长速度，ρ ＞ n，u( t) 为瞬时效用函数。

lnu( t) = ∫
1

0
ln［∑ j

λ j( ω，t) d( j，ω，t) ］d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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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j( ω，t) 表示 t 时刻 ω 产业经过 j 次质量改进后产品的质量，d( j，ω，t) 表示对相应产品的需求量。
代表性家庭终生效用最大化的预算约束条件:

∫
∞

t
ent c( t) e－Ｒ( t) dt = a( 0) + ∫

∞

t
w( t) e－Ｒ( t) dt ( 3)

其中，c( t) 为 t 时刻的消费，Ｒ( t) = ∫
t

0
r( t) dt 表示［0，t］时期内连续复利效应，r( t) 为市场利率，

a( 0) 表示 t 时刻代表性家庭的初始财富，w( t) 表示家庭成员 t 时刻工资收入。
对于 t 时刻所有产业产品的消费总量可表示为:

c( t) = ∫
1

0 ∑ j
p( j，ω，t) d( j，ω，t[ ]) dω ( 4)

其中，p( j，ω，t) 表示 t 时刻 ω 产业 j 次质量改进后产品的价格。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消费者的财富在同一产业生产的不同质量产品上进行分配，以达到效用最大化，进而

求解如下最优化问题:

max∑ j
λ j( ω，t) d( j，ω，t) ( 5)

约束条件 c( t) = ∑ j
p( j，ω，t) d( j，ω，t) 。其中，t 和 ω 是固定的。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 ∑ j
λ j( ω，t) d( j，ω，t) + θ［c( t) －∑ j

p( j，ω，t) d( j，ω，t) ］ ( 6)

假定同一产业中生产的不同质量产品是完全替代的，消费者只购买具有最低质量调整价格的产

品。若多个不同质量的产品具有相同质量调整价格，消费者购买最高质量产品。
由一阶条件得:

p( j，ω，t)
p( j － 1，ω，t) = λ ( 7)

第二阶段，消费者的财富在不同产业的产品上进行分配，继续求解最优化问题:

max∫
1

0
ln［λ j( ω，t) d( j，ω，t) ］dω ( 8)

约束条件 c( t) = ∫
1

0
p( j，ω，t) d( j，ω，t) dω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 = ln［λ j( ω，t) d( j，ω，t) ］+ ζ［c( t) －∑ j
p( j，ω，t) d( j，ω，t) ］ ( 9)

由一阶条件得:

1
d( j，ω，t) = ζp( j，ω，t) ( 10)

此时有:

d( j，ω2，t) × p( j，ω2，t) = p( j，ω1，t) × d( j，ω1，t) ( 11)

上式两边对 ω2 积分:

∫
1

0
d( j，ω2，t) × p( j，ω2，t) dω2 = p( j，ω1，t) × d( j，ω1，t) ( 12)

进一步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函数:

d( j，ω，t) = c( j，ω，t)
p( j，ω，t) ( 13)

第三阶段，消费者终生财富分配，根据式( 1) ，( 2) ，( 3) 和( 13) 可求得欧拉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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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c( t) = r( t) － ρ ( 14)

假设劳动是生产过程中唯一要素投入且规模报酬不变。在不考虑质量的情况下，一单位劳动可

获得一单位产出。假定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有工人赚取均衡工资，将工资作为价值标准，并设

其值为 1。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高质量产品创新成功后将成为被模仿的目标。质量领导厂

商通过支付一定费用为其申请专利保护，以使自己成为该产品的唯一生产者，对于每一个新产品单

位保护强度下需要支付的费用为 δ。因为一个新产品的主要成本仍是支付劳动者的报酬，所以 0 ＜
δ ＜ 1。若 ψ 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δψ 表示质量领导者为一个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所需要支付的

成本。那么，质量领导者的成本可分为两部分，工人工资和知识产权保护费用。这样，单个新产品获利

可表示为 pL － δψ － 1，由( 13) 式可得出质量领导者的总利润函数:

πL = pL － δψ － 1
p( )
L

c( t) L( t) ( 15)

其中，pL 表示质量领导者对新产品的定价。由质量领导者获得非负利润，可知 ψ ＜ λ － 1
δ
。如果质

量领导者与进入者之间进行 Bertrand 价格竞争，将产品价格定为进入者的边际成本，使得进入者无

利可图，便可将其挤出市场。所以，质量领导者利润最大化只需选择 pL = λ。
假设只有在最高质量产品被模仿后，质量领导者才进行创新。劳动仍是 Ｒ＆D 活动的唯一投入，

且在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t 时刻 ω 产业质量领导厂商雇佣 LI 单位劳动研发质量梯级

为 j + 1 的产品成功概率为:

I( ω，t) =
ALI

X( ω，t) ( 16)

其中，A ＞ 0 为技术参数，X( ω，t) 表示研发困难度。
此时质量领导厂商面临利润最大化问题 max{ V( ω，t) ALI /X( ω，t) － LI} ，V( ω，t) 为质量领导厂

商利润折现值，当 V( ω，t) = X( ω，t) /A 时，可获最大利润。若所有产业初始时刻研发困难度都是相同

的 X( ω，0) = X0 ＞ 0，其增长率可表示为:

X
·

( ω，t)
X( ω，t) = μI( ω，t) ( 17)

其中，μ ＞ 0 表示研发困难参数，上式可理解为当创新成功概率增加，产品质量提升速度随之加

快，再创新的困难程度相应加大。
对于进入者来说，模仿是最简单的质量提升方式。假定进入者成功模仿的概率由两种因素决定，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自身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强，模仿的困难加大，而进入者自身吸收能

力越强，对领先技术掌握越好，模仿变的容易。由此，成功模仿的概率可表示为P( t) = φ /ψ，φ表示吸收

能力。最高质量产品被模仿后的市场价值 VC ( ω，t) = 0。在债券市场上，任何股票的预期收益必须等于

对无风险债券的同等规模投资收益，即创新应满足无套利条件。得出质量领导厂商的贝尔曼方程:

π( ω，t) + V
·

( ω，t) + P( VC ( ω，t) － V( ω，t) ) = rV( ω，t) ( 18)

整理可得:

V( ω，t) = π( ω，t)

r( t) + P( t) － V
·

( t)
V( t)

( 19)

方程( 18) 左边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求偏导数:

c( t) L( t)
λ

= φ
ψ2V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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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9) 带入上式:

c( t) L( t)
λ

= φ
ψ2 × π( ω，t)

r( t) + P( t) － V
·

( t)
V( t)

( 21)

由 V( ω，t) = X( ω，t) /A 可得，V
·

( t) /V( t) = X
·

( t) /X( t) = μI( t)
进一步推导，可知:

I = ( 1 + δ) φψ － φ( λ － 1)
μψ2 + r( t)

μ
( 22)

定义 Q = ∫
1

0
λ j( ω，t) dω，表示所有产业产品质量的平均水平。那么，平均质量 Q 是如何演变的呢?当

质量领导者以概率 I 创新成功，产品质量跃升一个质量阶梯。因此，平均质量 Q 的动态方程可以写成

如下形式:

Q
·

( t) = ∫
1

0
( λ － 1) λ j( ω，t) Idω ( 23)

此时有:

Q
·

( t)
Q( t) = ( λ － 1) I ( 24)

将( 22) 式带入上式，整理得:

Q
·

( t)
Q( t) = ( λ － 1)

μ
( 1 + δ) φψ － ( λ － 1)

ψ2 + r( t[ ]) ( 25)

上式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求导，可得:

d( Q
·
/Q)

dψ
= φ( λ － 1)

μ
× 2( λ － 1) － ( 1 + δ) ψ

ψ3 ( 26)

综上可以归纳得到如下命题: 当 ψ ＜ 2( λ － 1)
1 + δ 时，d( Q

·
/Q)

dψ
＞ 0 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加

速产品质量升级; 当
2( λ － 1)
1 + δ

＜ ψ ＜ λ － 1
δ 时，d( Q

·
/Q)

dψ
＜ 0，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产品质量升级起

到反向作用。
三、实证分析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上文理论推演，本文选用我国制造业中 25 个细分行业 2004—2011 年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

象，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考虑到已有研究表明，

产品的质量具有路径依赖性和积累效应，上一期的产品质量会影响当期产品质量，也就是说可以依

赖上一期技术水平优势促进产品质量提升［21］。因此，本文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lnQUALITYit = β0 + β1 lnQUALITYi，t －1 + β2 lnIPＲit + β3 ( lnIPＲit )
2 + β4 lnkit + β5 lnHCit

+ β6 lnＲDit + β7EXPOＲTit + εit ( 27)

其中，QUALITYit表示当期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数，QUALITYi，t － 1 表示上一期制造业出口产品

质量指数，IPＲit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kit表示资本密度，HC it表示人力资本，ＲDit表示研发强度，EX-
POＲTit表示出口规模，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β0 表示常数项，i 代表行业，t 代表年份。

( 二)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数 众多学者使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 某一种出口产品的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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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出口总量之比) 来测度出口产品质量，而 Khandelwal［22］研究表明，若采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作为

出口产品质量的代理变量需要一定前提条件，否则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把出

口产品价格分成受质量因素影响和不受质量因素影响两部分，构造相关计量方程，测算出一国相对

于基准国①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考 Hallak ＆ Schott 的方法［23］。相关数据来自

《海关统计年鉴》、UNCOMTＲADE 数据库、WDI 数据库、经济学人智库( EIU) 网站和世界银行网站。
2．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一种方法是许春明和单晓光［24］在 Ginarte ＆ Park［25］提出的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测算方法基础上，综合考察立法强度和执法强度进行修正得到的修正 GP 指数( IPＲ1) 。另一

种是借鉴孙赫［26］的方法，采用实际的执法水平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IPＲ2 ) 。主要从宏观的司法

保护和相关行政部门的保护、中观的社会相关服务机构的保护、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的保护来度量实

际的执法水平，其中执法水平是将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社会保护、企业和个人保护指标进行加总所

得。为了消除变量选择偏误，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选取修正的 GP 指数和执法水平来测

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律师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和《中国统计年鉴》。

3． 其他控制变量 资本密度: 采用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比值测度; 人力资本: 采用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与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 研发强度: 采用行业

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与行业总产值之比表示; 出口规模: 用行业出口额占行业总销售额的比值来表

示。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上述模型设定基础上，本节着重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非线性

影响。鉴于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内生性问题，这将使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的估

计结果不再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运用广义距估计( GMM) 方法进行参数估计。GMM 估计分为差

分 GMM 估计方法和系统 GMM 估计方法。为了克服差分 GMM 估计方法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导致

估计结果有偏，Arellano et al．［27］和 Blundell et al．［28］在差分 GMM 估计方法基础上，增添了被解释变

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提出系统 GMM 估计方法。实验结果表明，系统 GMM 估计方

法在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的情况下，估计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为此，我们选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进

行参数估计。首先，利用修正的 GP 指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代理变量，对所选取的 25 个行业

数据进行整体估计，同时为了探究不同类型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之间是否

存在倒 U 型关系，本文对整体样本进行估计之外，还进行了分组检验。我们遵循制造业以资本和技

术代替劳动的升级路径，借鉴阳立高等［29］对制造业的细分方法，将选取的样本分为技术密集型产

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三组，然后分别对三组样本进行估计。我们还报告了 Sargan
检验、AＲ( 1) 检验和 AＲ( 2) 检验的 P 值，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中可以发现，整体样本估计结果中第( 1) 列知识产权保护项系数为 0. 022，且在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为了捕

捉核心变量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在模型( 1) 基础上，引

入了知识产权保护二次项，第( 2) 列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均通

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随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加大，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速度呈先升后降

趋势，进一步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产品质量升级二者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对于这

一结果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小于临界值时，对于进入者来说

模仿的成本在可接受范围，进而对最高质量产品进行模仿，质量领导者受到模仿威胁后，会加快研发

速度，也加速了产品质量升级; 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大于临界值时，过强的产权保护导致进入者模仿

无利可图，只能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进行生产，而质量领导者无模仿威胁后会坐享产权保护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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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无需创新，产品质量升级受阻。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第( 1) 列与第( 2 ) 列中资本密度和研发强

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于资本密度的估计结果为正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的资本实力雄厚，机器设

备先进，会缩短出口产品的生命周期，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从而促进产品质量升级。王明益［17］同样

发现，研发强度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正向影响。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一方面，可以激励

创新，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到本企业; 另一方面，也会对产品质量提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30］。
除此之外，人力资本项估计结果也表现为正，这是因为随着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提高了我国自主研发

效率，而且消化吸收能力不断增强，这也会加速产品质量升级。从出口规模对产品质量升级影响的

估计结果来看，两个模型估计结果均显著为负。为什么出口规模的扩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产生反向影响呢?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我国出口结构还不完善，通过扩大出口创汇，阻碍了

产品质量升级速度，这也与殷德生［31］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表 1 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关系检验结果

变量
整体样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n( QUALITY) i，t － 1 0． 872＊＊＊ 0． 879＊＊＊ 0． 974＊＊＊ 0． 985＊＊＊ 0． 929＊＊＊ 0． 926＊＊＊ 1． 293＊＊＊ 0． 812＊＊＊

( 0． 002) ( 0． 009) ( 0． 027) ( 0． 018) ( 0． 045) ( 0． 047) ( 0． 257) ( 0． 065)

ln( IPＲ) it 0． 022＊＊＊ 0． 324* 0． 047＊＊ 1． 881 － 0． 130* 1． 035＊＊ － 0． 121* 1． 133＊＊

( 0． 01) ( 0． 342) ( 0． 040) ( 6． 562) ( 0． 071) ( 0． 940) ( 0． 054) ( 1． 637)

ln( IPＲ) 2
it － 0． 161* － 1． 297 － 0． 512＊＊ － 0． 522*

( 0． 057) ( 1． 083) ( 0． 472) ( 0． 237)

ln( k) it 0． 008＊＊＊ 0． 009＊＊＊ 0． 029＊＊ 0． 028＊＊ 0． 042＊＊ 0． 035＊＊ 0． 019＊＊＊ 0． 025*

( 0． 002) ( 0． 005) ( 0． 008) ( 0． 009) ( 0． 014) ( 0． 015) ( 0． 022) ( 0． 015)

ln( ＲD) it 0． 402＊＊＊ 0． 383＊＊＊ 0． 108＊＊＊ 0． 045＊＊ 0． 839 0． 832＊＊＊ 4． 558 － 2． 640
( 0． 056) ( 0． 057) ( 0． 087) ( 0． 174) ( 1． 289) ( 1． 427) ( 3． 474) ( 2． 142)

ln( HC) it 0． 273＊＊＊ 0． 189＊＊ 0． 276＊＊＊ 0． 062＊＊＊ － 0． 207 0． 214* 1． 407＊＊＊ 1． 525＊＊＊

( 0． 062) ( 0． 077) ( 0． 208) ( 0． 395) ( 0． 667) ( 0． 490) ( 0． 194) ( 0． 226)

EXPOＲTit － 0． 023＊＊ － 0． 029＊＊ 0． 001 － 0． 013 0． 356 0． 357 0． 089＊＊ 0． 145*

( 0． 011) ( 0． 011) ( 0． 020) ( 0． 014) ( 0． 344) ( 0． 338) ( 0． 111) ( 0． 770)

C － 0． 082＊＊ － 0． 991* － 0． 506＊＊＊ － 0． 296 － 0． 123 － 0． 524 － 0． 099 － 4． 156*

( 0． 038) ( 0． 516) ( 0． 095) ( 0． 915) ( 0． 152) ( 0． 437) ( 0． 353) ( 2． 399)

Sargan P 值 0． 88 0． 733 0． 437 0． 47 0． 84 0． 8 0． 894 0． 536
AＲ( 1) P 值 0． 036 0． 018 0． 065 0． 026 0． 071 0． 014 0． 037 0． 017
AＲ( 2) P 值 0． 312 0． 238 0． 291 0． 338 0． 537 0． 526 0． 206 0． 342
注: 表中*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参数标准差。

分组估计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不同产业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产品质量升级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并未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趋势。知识

产权保护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高技术水平产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具

有显著正向作用，原因在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更倾向于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产品质量，而弱知识产

权保护造成的技术模仿和扩散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激励，从而制约了企业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因

此，需要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保障自主研发收益。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产品

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表明这两类产业均存在一个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而不利于这两种产业的创新和产品质量改善，这可能与中国现阶段的技

术发展水平有关，目前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所使用的机器设备主要源于国外引进，技术引进和

技术扩散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提高

对国外专利技术的保护程度，加大中国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使用成本，不利于产品质量升级，但是

—72—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太弱，国外技术收益得不到保证也会减少技术扩散效应，在双重作用下知识产权

保护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表现出倒 U 形关系。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拐点值( 1. 085) 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1. 011 ) 来得更晚，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的敏感性相对较弱。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其竞争力主要依靠市场规

模和成本优势，知识产权保护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程度较小，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加大企业

成本，为了弥补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可能降低出口产品质量。从第( 7 ) 和( 8 ) 列中还可以看

出，研发强度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质量提升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而出口规模则表现出正向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技术含量比较低不需要过多的研发投入，而国

外需求对产品质量提升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就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数滞后项而言，无论是整体回归还是分组检验均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和积累效应。Sargan
检验结果均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原假设，这表明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与扰动项不相

关，是有效的。AＲ( 1) 和 AＲ( 2) 的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所以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从而可以看出系统 GMM 估计方法解决了模型中潜在的内

生性问题，所获得的估计结果也是有效的。
( 四) 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检验基础上，我们又使用执法水平( IPＲ2) 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分别对整体样本和细

分产业样本重新进行估计，以降低变量选取带来的偏差，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整体样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n( QUALITY) i，t － 1 0． 858＊＊＊ 0． 875＊＊＊ 0． 361＊＊ 0． 435＊＊＊ 0． 931＊＊＊ 0． 917＊＊＊ 1． 020＊＊＊ 0． 749＊＊＊

( 0． 013) ( 0． 014) ( 0． 149) ( 0． 165) ( 0． 049) ( 0． 607) ( 0． 151) ( 0． 208)

ln( IPＲ) it 0． 016＊＊＊ 2． 415＊＊＊ 0． 043＊＊ 5． 791 － 0． 075 2． 428＊＊ － 0． 073* 6． 516＊＊

( 0． 005) ( 0． 643) ( 0． 027) ( 4． 524) ( 0． 042) ( 0． 056) ( 0． 040) ( 2． 885)

ln( IPＲ) 2
it － 3． 321＊＊＊ － 7． 890 － 3． 453* － 9． 189＊＊

( 0． 892) ( 6． 029) ( 0． 711) ( 4． 016)

ln( k) it 0． 006＊＊＊ 0． 005＊＊ 0． 030* 0． 017＊＊＊ 0． 038＊＊ 0． 013＊＊＊ 0． 002＊＊ 0． 011*

( 0． 001) ( 0． 002) ( 0． 018) ( 0． 021) ( 0． 014) ( 0． 080) ( 0． 014) ( 0． 015)

ln( ＲD) it 0． 465＊＊ 0． 367＊＊＊ 0． 055＊＊＊ 0． 082＊＊＊ 0． 597 0． 307* 1． 921 0． 245
( 0． 068) ( 0． 124) ( 0． 296) ( 0． 308) ( 0． 356) ( 0． 040) ( 2． 492) ( 2． 633)

ln( HC) it 0． 249＊＊ 0． 064＊＊ 0． 565＊＊ 0． 846＊＊＊ 0． 206＊＊ 0． 606＊＊＊ 1． 609＊＊＊ 1． 711＊＊＊

( 0． 107) ( 0． 175) ( 0． 512) ( 0． 576) ( 0． 641) ( 0． 379) ( 0． 355) ( 0． 351)

EXPOＲTit 0． 011 0． 027 0． 234 0． 189 0． 421 － 0． 173 0． 023 0． 124*

( 0． 010) ( 0． 013) ( 0． 165) ( 0． 175) ( 0． 365) ( 0． 760) ( 0． 068) ( 0． 086)

C － 0． 012 － 3． 227 0． 786＊＊ － 0． 576 － 0． 305＊＊ － 0． 619 0． 201 － 8． 215＊＊

( 0． 040) ( 0． 837) ( 0． 027) ( 0． 024) ( 0． 125) ( 0． 376) ( 0． 221) ( 3． 634)

Sargan P 值 0． 61 0． 655 0． 225 0． 287 0． 852 0． 419 0． 251 0． 326
AＲ( 1) P 值 0． 055 0． 01 0． 031 0． 012 0． 045 0． 067 0． 014 0． 01
AＲ( 2) P 值 0． 24 0． 304 0． 199 0． 163 0． 529 0． 359 0． 233 0． 35
注: 表中*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参数标准差。

从表 2 的估计结果来看，整体估计结果中主要是出口规模的符号发生变化，由负转变为正表现

不显著，这也进一步表明当前出口结构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其余变量检验结果均与表 1 前两

列结果完全相同，细分产业检验结果也与表 1 基本一致，Sargan 检验、AＲ( 1) 和 AＲ( 2) 检验的 P 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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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明估计结果是可靠的。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计量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

本文在 Segerstrom［20］模型基础上，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通过数理模型，阐释了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对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机制，结合我国制造业中 25 个细分行业 2004—2011 年面板数据，实证检

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首先，我们以修正的 GP 指数作为知识

产权保护代理变量使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对所有样本进行整体估计，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按照制造业技术演化路径，将 25 个行

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三类，对每组数据分别使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进行检验。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产品

质量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而在资本密集型行

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陷阱”。最后，为了消除变量选取存在的偏误，我们又选用

执法水平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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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Quality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Produc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IN Xiumei1，SUN Haibo2

( 1．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2． Busines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quality upgrading can be linked together using the exogenous rate of imita-

tion． The authors have proved that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on the academic level． Using the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s，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product quali-

ty upgrad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Further more，all sampl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h of manufactur-

ing technology upgrading．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re is still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in the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

and labor-intensive industry，but in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xpor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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